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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新媒体管理办法 

为加强新形势下我院宣传思想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我院新媒体的

建设和管理，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，现根据学校新媒体建设与

管理工作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指新媒体主要指：以浙江万里学院信息与智

能学院及下属各单位、各组织或师生员工为主体申办的学院网站、

微博、微信群、人人、手机报、APP客户端、网络视频、移动电视

等相关新媒体平台。 

第二条  学院新媒体平台是学院教育教学、思想文化宣传的重

要阵地，是服务师生的重要载体，学院各部门、学生组织要在学院

分党委的领导下，立足学院发展与学生健康成长，充分发挥新媒体

优势，做好网络信息公开、新闻宣传、舆论引导等工作，形成新媒

体工作合力。 

第三条  学院新媒体工作由学院分党委统一领导。学院分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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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新媒体建设和管理。学院建立运营的

官方新媒体平台由院办负责管理；学院下属各系（研究所、实验中

心）、团学组织建立运营的新媒体平台由各系（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）、

学院分团委负责管理；以学院师生员工个人名义建立，主要用于工

作交流，传播内容主要涉及学院工作事务的各类新媒体平台，如 QQ

群、QQ工作组、微信群、聊天室等，实行创建人负责制，分类管理，

教师个人名义建立的平台由院办负责管理，学生个人名义建立的平

台由学工办负责管理。 

第四条  学院各新媒体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

遵守学校各项相关规章制度，须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及宣

传队伍的业务培训机制，提高新媒体工作水平，确保新媒体健康有

序地建设和发展。 

第五条  新媒体平台的建立，须实行审批制。新媒体平台建立

申请须经学院审核通过后，报学校党委宣传部审批核准后方可建立

运营。禁止任何个人未经学校审批，擅自以学院及所属各单位和部

门、任何组织、某工作项目的名义开通各类新媒体。 

第六条  学院新媒体信息内容以发布学院各方面工作的最新

动态和与学校、师生相关的其他信息为主，服务师生学习、工作、

生活和发展，宣传学院发展成就，展现学生良好精神风貌。未经学

校相关部门授权，学院新媒体平台不得擅自发布涉及学校重大事件、

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的相关信息内容。严禁用单位新媒

体平台发布纯属个人的信息。 

第七条  学院信息发布施行三级审核制度，按照“谁建设谁负

责，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实行归口管理，建立新媒体的主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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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为第一审核人，负责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、规范性和安

全性审核；通过后报学院党委副书记进行复审；审核通过后再报学

院党委书记进行终审。严格执行“先审后发”制度，等待终审通过

后，才能进行信息发布。严禁发布不实、虚假和错误信息。 

第八条  学院各新媒体平台账号、密码实行报备制，院办负责

汇总、统一管理。各单位新媒体平台的管理员不应超过三位，其中

一人为具体负责人，具体负责人必须由在职教工担任。个人新媒体

平台实行报备制。各单位或个人的新媒体平台负责人要做好定期进

行信息更新和安全管理、维护工作。若账号名、后台管理人员或维

护方式发生变更，应在 7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报院办备案。 

第九条  学院各新媒体平台的单位或个人应落实专人具体负

责新媒体内容审核与日常维护等工作。发现评论中有违法及有损学

校声誉的信息，要及时向学院领导和学校党委宣传部汇报，并与新

媒体开设的网站及时沟通，妥善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学院院办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 

2019年 11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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